我校召开2008年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工作会
3月28日下午1：30，我校在第二阶梯教室召开了2008年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工作会议，校长郑文堂同志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张雅君同志宣讲了中纪委十七届二次会议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市纪委十届三次会议马志鹏书记的工作报告精神以及2008年北京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张建明书记的讲话精神。纪委书记何志洪同志总结了学校2007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同时对学校2008年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主要任务分工和完成时限提出了具体要求。
党委书记柯文进同志为与会同志做了《准确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体要求，提高学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实效性》的专题党课，对夯实学校200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与希望。
柯书记指出，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和中纪委十七届二次会议的精神，准确地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认真做好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和北京市已经把教育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特别是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纳入到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点工作范畴中。这是符合高等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客观必要性的。过去，我们有些同志有错觉，觉得党风廉政建设离我们比较遥远，觉得高等学校是清水衙门，这个判断随着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面临的任务越来越重。全校上下要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刻地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认识不到位，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做不好，学校过去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发生过的小问题可能会酿成大问题，有些过去发生的违纪问题可能会转变成违法问题。因此，学校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柯书记指出，我校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的成效和问题是并存的。在新的形势下和新的工作任务面前，我校的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第一，有部分单位部门包括少部分的领导同志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重视不够，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部分干部“一岗双责”的意识还不强。第二，我校存在着制度执行不够有力、重制度制定轻制度落实、有章不循等现象。第三，当前高等学校也包括我校在新的形势下，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教育方面存在着重干部轻重要岗位人员、重干部轻项目负责人的情况。第四，在违纪违法案件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开始慢慢地、相对地多发起来。第五，一些主管单位部门在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第六，学校还有些极个别的干部或工作人员存在作风不正、工作不实、政治纪律不强的现象。

柯书记强调2008年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重点抓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以加强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落实为重点，努力建立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长效机制。今年要在全校范围内，根据不同层次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活动。对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的教育是一个层次，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是一个层次，对重要岗位具有“公权力”的同志以及延伸到教师、项目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又是一个层次。分层次的开展教育，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二，以规范权力运行为重点，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党内监督、党外监督与干部管理和干部审计结合起来，增强监督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要把廉政建设和勤政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监督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要切实加强对干部任用、人才引进、资产、基建、采购、科研经费、专项经费、校办企业等人财物管理和关键岗位的监督，保证“公权力”的正确行使。要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第三，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点要加强对学校重点部位、重点项目的全过程监控，保证项目的阳光运行。第四，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

柯书记在党课中希望各级党的组织在积极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要认认真真抓好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来规范学校的运行，规范权力，为学校各个单位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校长郑文堂同志做了总结发言。他强调，学校各个单位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结合本职工作加以落实。严格地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掌握“公权力”的部门、个人及团队要严格自律，严格地按照上级和学校的规章办事，确保我校的各项工作能够和中央保持一致，切实推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全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纪检委员、各总支纪检委员、在职教职工党支部书记、人财物重点岗位负责人、各专项经费负责人、后勤集团各中心主任、校产各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本次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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